天公共资源办﹝2015﹞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标项目合同备案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投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项目中标合同是招标人与中标单位履行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重要依据，招标项目合同备案管理是招标投标监管内容之一。目前，招标项目中标合同备案管理是个薄弱环节，即部分合同标的额不确定，合同价款及价款调整约定不明确，有的甚至背离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致使招标投标流于形式。根据《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及招标投标的有关规定，现对进一步加强招标项目合同备案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招标结束后，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二、招标人与中标人订立书面合同，应当使用国家发布的《合同示范文本》。合同款应当约定工程名称、地点、范围、内容、工程价款、开竣工日期、合同价款调整与支付方式，重要材料设备的供应方式与质量标准、派驻现场的工程管理人员等重要内容。
三、订立书面合同约定的价款必须与中标价一致，合同价款调整、价款支付、质量标准、违约处罚约定明确，重要材料、设备价款应依据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确定，不得使用“招标人跟踪采购、据实结算”等不明确的约定。订立的书面合同不得实质上背离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招标人和中标人也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四、订立书面合同后7日内，招标人或中标人必须将合同副本原件一份送招投标监管机构备案，不得使用合同复印件作为备案合同。
五、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中标资格；招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给中标人造成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赔偿，并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予以处罚。
六、在合同备案过程中，招投标监管机构应当认真核对合同的主要条款与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招标文件等是否一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办理合同备案手续。不符合规定的，责令改正。
七、凡不签订书面合同，或不按规定办理合同备案手续的，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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